
新竹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108年第 2次會議紀錄

1、 時間：108年 12月 19日（星期四）下午 14時

2、 地點：本市衛生社福大樓第二會議室

3、 主持人：副市長沈慧虹（代理）

4、 出席人員：如後附簽到簿            　　　　     紀錄：姜欣妤

5、 主席致詞：（略）

6、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案號 決議之應辦事項 辦理情形
辦理

單位

列管

意見

107-2-4

請持續加強輔導事業

單位設置哺集乳室，

提高辦理家數達成率。

本市事業單位應設置哺集乳室與

托兒設施措施家數計71家，經持

續輔導後，全數皆已設置哺集乳

室，達成率100%。

勞工處 解除

列管

107-2-5

有關民俗禮儀落實性

別平等議題，請民政

處另行研議規劃。

民政處於108年第 2次婦權會，針

對「民俗禮儀落實性別議題」進行

專案報告。

民政處
解除

列管

108-1-1
請環保局將列管公廁

的名單，提供給警察

局婦幼隊，請婦幼隊

了解公廁反偷拍偵測

業管單位，以及反偷

拍偵測工作是否已有

單位實施及成果如何。

1. 經查「臺北市公共場所防止針孔

攝影暫行管理辦法」，該辦法明

確規範「針孔攝影機偵測執行

者」為公共場所建築物之所有人，

而非警政機關，另規定「執行機

關(市府所屬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得隨時派員檢查、指導等，

僅需於發現有裝設針孔攝影機

情事時，再行通知當地警察機

關依法處理，並移除該設備。

2. 目前本局作法：相關單位如發

現有裝設針孔攝影機等相關違

法情事時，再行通知本局依法

處理。

警察局 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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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決議之應辦事項 辦理情形
辦理

單位

列管

意見

3. 爰建議參酌上述辦法，由本市

各公廁所屬之「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定期(或不定期)實施偵測，

並於發現有裝設針孔攝影機等

相關違法情事時，再行通知本

局依法處理。

108-1-2

有關訂定本府「109-

111 年新竹市政府各

機關推動訂定性別主

流化實施計畫(草案)

由社會處於 1個月內

召開協商分工會議。

於 7月 11 日召開協商會議，並於

7 月 26 日函送委員本計畫草案諮

詢委員意見。11月 5日簽奉核准辦

理「新竹市政府各機關推動訂定性

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09-111年)」。

社會處
解除

列管

108-1-3

有關「新竹市婦女權

益促進委員會」是否

更名「新竹市性別平

等委員會」，請社會

處諮詢專家學者意見。

已於 7月 18 日召開會議諮詢專家

學者，10 月 8 日已簽奉核准更名

為新竹市性別平等委員會。目前進

行法規訂定等前置作業，12月 19

日提請婦權會備查，訂於109年正

式運作。

社會處
解除

列管

7、 分工小組報告：（略）

委員相關意見與回應/工作項目 分工小組回應 主席裁示

健康醫療小組：

李委員威霆：新竹市性別統計年報查

詢系統，主要為公務報表的統計分析，

未針對性別統計做詳細分析，建議整

理重要性別統計分析數據，規劃出新

竹市的性別統計指標。

- 請主計處召開會議，針

對性別統計圖像請各局

處提供相關業務數據，

邀請專家學者與會，納

入本市特色的性別統計

分析，並於明年度第1次

性別平等委員會進行報

告。

教育文化推展組：

何委員振宇：針對府外委員建議自殺

防治工作延伸並結合基層警力，擔心

- 請衛生局主政與警察局

討論安排自殺防治溝通

技巧相關課程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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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基層警力之負擔。

李委員威霆：第一線警消人員常需面

對處理自殺民眾工作，提議非增加負

擔，而是建議針對警消同仁進行自殺

防治的技巧訓練。

主席裁示：1.分工小組會議未來工作目標及策略，請列出具體可實施內容及

預計完成期程。

          2.會議討論議題涉及其他局處業務，需反映相關局處知悉並預先

回應，再於委員會併同報告。

8、 業務單位工作報告：（略）

9、 民政處「民俗禮儀落實性別議題」專題報告：洽悉。

(1) 委員詢問及建議：

1、陳委員淑玫：女性墮胎受禮俗及宗教框架影響，認為墮胎會受嬰靈

詛咒，建議未來加入性別平等宣導以破除迷思。

2、何委員振宇：現行祭祀公業條例有關男女繼承權，實務面執行上是

否有面臨挑戰。

3、蔡委員蕙婷：現行祭祀公業條例今年1月修正通過，市府是否針對相

關法令進行宣導；另大法官釋字 748號解釋施行法實

施上，針對破除性別刻板印象，建議加強宣導。

 (二)民政處回覆：

    1、派下員大會現成員現男女比率平均，落實性別平等，繼承權實務

上現無執行上之困境。

    2、針對同性婚姻合法化，主要措施為聯合婚禮開放同性報名。在祭祀

公業條例的部份，檢查章程內容若有違反法規將會立即修正，並

加強宣導。

(三)主席裁示：請民政處依委員建議加強宣導。

10、報告案：

案由一：有關本府 109年婦女福利與權益施政計畫，報請備查。(提案單位：社

會處)

何委員振宇：針對施政計畫內容肆施政計畫衡量指標與標準，在預算金額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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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方式，建議可依細項計畫的預算做詳細編列。

主席裁示：備查。

案由二：有關本府「新竹市政府各機關推動推定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08年度

成果辦理情形，報請備查。(提案單位：社會處)

何委員振宇：性別聯絡人是重要性別平等推展窗口，建議受訓時數需達6小時

以上，以符合考核指標。

主席裁示：備查。另請財政處、主計處、教育處、產業發展處，說明受訓時數未

達標原因。

未達標局處說明：一、財政處：性平聯絡人實體受訓時數已達6小時。

二、主計處：適逢籌編 109年度預算期間，未能完成受訓時

數，明年將如期完訓。

三、教育處：性平聯絡人實體受訓時數已達6小時。

四、產業發展處：因綜合業務繁忙未完成時數，明年將如

期完訓。

案由三：有關本府「新竹市政府各機關推動推定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09-111

年)」，報請備查。(提案單位：社會處)

主席裁示：本計畫因本委員會任務結束，請業務單位修正文字，餘備查。

案由四：有關「新竹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更名為「新竹市性別平等委員會」1

案，報請備查。(提案單位：社會處)

姚委員奮志：新竹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更名一案，是更名還是新訂？應依

行政程序訂定相關設置要點。

社會處回覆：性別平等委員會設置要點為新訂，刻正辦理行政程序；另將廢

止新竹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設置要點。

主席裁示：本案退回，請業務單位依規完成行政程序。

11、臨時動議：

        提案一、臺北市針對國小學童全面配戴隨身警報器，新竹市是否跟進？

(提案人：李委員威霆)

主席裁示：感謝委員建議，請教育處與警察局討論需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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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二、針對市府性平業務提供以下建議：(提案人：劉委員淑瀅)

                (1)性別統計分析建議參酌中央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性別統計

性別圖像專區。

                (2)增設男性廁所育兒友善之硬體設置，提高男性育兒的便

利性。

                (3)家庭教育中心第一線接觸民眾，針對志工提供性別意識

培力課程訓練，增加性別敏感度。

         主席裁示：依委員建議辦理。

12、主席綜合裁示：

1、請依會議裁示及決議事項辦理。

2、本府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依行政程序將面臨任務轉換，對於性別

平等弱勢族群的權益爭取，性別統計及分析非常重要，感謝所有

委員指教及建議，期許未來仍有合作的機會。

13、散會：16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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